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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权正当性证成

李　 坪*

提　 要： 法律对大数据的权利配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 ＧＤＰＲ 的表述

中， 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拥有权利， 忽视了大数据收集者在收集过程中进行数据

清洗付出的劳动及选择自由。 大数据权利归属不明确导致产权意识匮乏， “爬虫”

技术的使用成为获取他人已经收集的数据的主要手段。 在现有数据纠纷中， 当事人

大多求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利益保护， 然而， 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行为控制，

维护市场竞争伦理， 却无法对大数据实现一般控制。 对大数据赋权是数据行业实现

数据正常流转的必要条件， 且数据开放也需要激励机制促成。 对个人数据保护引发

的担忧成为大数据应用的实质性障碍， 以数据主体权利为基础建构的个人数据保护

框架， 只能使得数据控制者被动接受数据主体的要求进行行为调整， 而忽视了信息

对等在个人数据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确定数据收集者通过合规监管获得权利， 可以

让数据收集者合目的地建构个人数据保护体系。

关键词： 大数据； 劳动价值； 数据流转； 个人数据保护； 客体规制

一、 问题与背景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大数据的使用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

促进作用， 被形象地比喻为 “经济增长的火箭燃料” 〔 １ 〕 。 ２０１６ 年我国工

*

〔 １ 〕

作者李坪， 男，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 研究领域为知识产权法， Ｅ-ｍａｉｌ： ７２７６２９３２１＠
ｑｑ. ｃｏｍ.
Ｓｅｅ Ｅｒｉｃ Ｅｖｅｒｓ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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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指出，
２０１５ 年中国信息产业收入已达 １７. １ 万亿元， ２０２０ 年信息产业发展目标是

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超过 １ 万亿元。 大数据的应用促成数字

经济的发展， 数据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对大多数企业

而言， 在大数据时代的很多商机不是与人工智能相关， 而是存在于更为

平常的领域之中， 在于更清楚无误的统计、 监控与观察。 〔 １ 〕大数据对社

会生活的影响从经济维度不断扩展， 应用场景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应用增

加为智慧城市建设、 民生服务、 医疗保健行业、 政府管理等多维度应用。
大数据应用场景的多样化意味着大数据进入人类生活的层次越来越深，
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大数据应用场景的多样化与数据增长是

相互促进的关系， 大数据应用场景越广泛进入人类生活， 数据平台的收

集能力就显得越强势。 数据的收集经历了被动、 主动到自动三个不同阶

段。 第一个阶段的数据是记录运营活动的产物； 第二个阶段是用户原创

内容阶段， 新型社交网络的兴起和新型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数据量呈急

速增长的趋势； 第三个阶段是感知式系统的发展， 技术进步使得具有收

集数据能力的传感器遍布社会各个角落， 数据量爆发式增长， 自动式数

据生成意味着大数据真正产生。 〔 ２ 〕社会化数据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 ３ 〕由每个网

络用户的微行为汇集产生， 驱动数据使用者建立极具个性的数字档案，
提高行动效率。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摩羯科技、 新颜科技、 存信数据、 天翼征信高管被调

查， 随后公司发表声明暂停大数据服务。 大数据行业进入前所未有的

“整顿期” 〔 ４ 〕 。 大数据 “爬虫” 技术的产生及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社会个体对于数据产权意识的薄弱，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制

度并没有对大数据的权利归属做出明确的安排。 缺少对大数据权利归属

４００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美］ 史蒂夫·洛尔： 《大数据主义》， 胡小锐、 朱胜超译，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８９
页。
参见孟小峰、 慈祥： “大数据管理： 概念、 技术与挑战”， 载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按照数据产生主体不同数据可分为： 企业数据、 机器数据、 社会化数据。 详细分类参见鲍

亮、 李倩编著： 《实战大数据》，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３０ 页。
黄鑫宇： “ ‘考’ 问大数据金融： 爬虫为何受关注？”， 载新京报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５ ／ ６２９２７１.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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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安排不仅导致了市场对数据使用的无秩序状态， 而且使得大数据

的流转机制趋于无效率， 大数据的控制者只能采取保密措施对大数据进

行保护、 维护大数据体现的经济利益， 损害了大数据具有的原生公共属

性。 个人数据安全在大数据应用中引发了广泛担忧， 大数据权利归属不

明确无法将保护义务落实到具体的个体。

二、 大数据赋权是数据流转的必要条件

互联网是大数据应用的发源地， 互联网企业具有获得数据的先发优

势。 实践中面对数据行业的发展， 有人也警醒地提出 “打破数据壁垒，
杜绝数据垄断”。 数据开放的目的在于促进信息流动、 提高系统服务耦合

度及其协同工作能力。 〔 １ 〕对数据开放的认识也由 “免费的啤酒” 转化为

“言论自由”。 大数据的应用可以给使用主体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从社会

福利角度来看， 大数据还存在公共服务类大数据应用、 研发类数据应用

的具体适用情形 〔 ２ 〕 ， 数据开放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增加。 大数据具有公共

产品的属性， 数据大量被收集、 分析， 客观世界以数字的方式在网络世

界被重述， 大数据可被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数字化描述的方式 〔 ３ 〕 ， 客

观世界以 ０、 １ 的纯数字形式存在， 允许个体完全地独占和私有， 则意味

着世界的组成元素被完全垄断， 虽然大数据的独占和私有符合数据收集

者、 使用者等主体的利益要求， 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数据流动

或者一定程度上开放是必然的趋势。
从大数据反映的信息种类上看， 大数据反映的信息存在公共信息和

个人信息的区别， 虽然公共信息的 “公共性程度” 是相对可变的， 公共

信息和个人信息的边界存在模糊的情形， 二者有时难以区分， 但是对于

公共信息资源的界定， 借助特定阶段和特定条件的限定， 对其外延仍然

５００

〔 １ 〕

〔 ２ 〕

〔 ３ 〕

［美］ 克莉丝汀·Ｌ. 伯格曼： 《大数据、 小数据、 无数据： 网络世界的数据学术》， 孟小

峰、 张祎、 赵尔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５ 页。
参见樊重俊、 刘臣、 霍良安编著：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立信会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２ 页。
参见王德夫： 《知识产权视野下的大数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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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出相应的认定。 〔 １ 〕公共信息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动力， 其不能让个体

垄断。 公共信息的收集、 使用的主体不限于公权力机关， 也包括社会中

的私权利主体， 在信息被大量收集的情形下， 公共信息、 个人信息都被

整合， 如同政府收集的公共信息应该开放一样， 数据收集者至少应该开

放公共信息。 缺乏利用数据的法律框架是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律障

碍。 〔 ２ 〕

数据的价值多维性意味着不同的数据使用者对于相同数据的分析不

同会产生不同价值， 一些对于某一数据使用者来说是多余的或者已经被

闲置的数据， 可能对于其他的数据使用者来说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 数

据的流动会使得同一数据的利用价值最大化。 在数据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的背景下， 鼓励数据流动可以促进数据的应用。 在大数据应用场景虽然

逐渐多样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背景下， 数据收集者实现经济变现

的手段即为对数据的转让。 在政策层面虽然数据流动与个人权利保护可

能存在冲突， 但政府并未禁止数据流动。 欧盟的第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号条例

（ＥＵ） 规定： 关于在个人数据处理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方面对于自然人

的保护， 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对于自然人的保护， 但并未否定数据自由流

动的前提。

欧盟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 的开篇即规定了该条例制定

的目的———制定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 虽然规定了个人数据的限制

处理权， 但是数据的自由处理是原则。 数据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竞争工

具， 而是转化为了基础性的公共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

３ 条即规定， 国家实行信息化发展与网络安全并重，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 鼓励网络技术创新。 《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 第

３. ５ 条也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收集除了有直接面对个人收集的方式， 也包括

共享、 转让等间接获取方式。 《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 第 １３ 条实

行的数据安全责任制将责任主体涵盖至数据流动中的参与主体。 《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中也明确要求利用大数据助推创新创

６００

〔 １ 〕
〔 ２ 〕

参见夏义堃： 《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化管理》，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３８—３９ 页。
盛小平、 武彤： “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研究综述”， 载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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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鼓励数据资源丰富的平台开放平台数据等公共资源实现创新创业。

数据流动或者数据开放的前提是明确某一主体对数据权利、 对数据

享有的权利是什么性质。 只有通过在社会成员间相互划分对特定资源使

用的排他权， 才会产生适当的有效使用资源的激励。 而不赋予特定权利

类型保护， 从短期来看， 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数据， 加速了数据的流

动， 但是从长远来看， 只会导致某些具有技术优势的平台肆意争夺其他

平台耗费劳动所收集的数据。 数据所表现的信息具有无形性和动态性的

特点， 个人信息的控制与公共信息的数量并不是出于零和博弈的目的，

从长远来看信息的完美控制会使得公共信息的数量最大化。 〔 １ 〕在未提供

权利类型予以保护的前提下， 没有足够的激励促进平台收集数据。 排他

权的创设是资源有效运用的必要条件， 却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权利具有

可转让性。 〔 ２ 〕在数据市场中， 法律对于数据可流转问题采取了肯定的态

度， ＧＤＰＲ 即明确规定不得以保护个人数据为由， 限制或者禁止个人数据

的自由流动。 在政策上甚至鼓励数据的流转， 但是却没有明确数据的权

利归属。

数据权利的确定是可转让性的前提， 在权属不明确的情形下， 转让

无从发生。 转让的本质是利益实现， 如果权利归属不明确则意味着利益

的否定， 利益的载体只会成为争夺的对象， 回到 “一切人对一切人” 的

原初状态。 权利的本质存在着 “意志说” 与 “利益说” 的争论， “利益

说” 认为权利的享有本质上是对社会个体利益享有的承认， 大数据对于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 其基于大数据运作的精准化营销策

略、 企业业务创新、 管理决策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数据应用还包

括分析价值、 安全价值、 未来价值 〔 ３ 〕 。

社会个体的利益享有， 只是权利创设的前提条件。 创设新的权利类

型对社会个体的某项事物进行保护， 首先需要证成某项事物是否应该是

７００

〔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Ｒ. Ｐｏｌｋ Ｗａｇｎ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 ｐ. ９９８.
［美］ 理查德·Ａ. 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 蒋兆康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４１ 页。
参见樊重俊、 刘臣、 霍良安编著：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立信会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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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个体的权利， 其次需要证成在现行的权利制度中没有权利类型可以

对某项事物进行合目的性的保护。 社会个体对某项事物拥有利益是对其

享有权利的必然条件。 数据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利益即使除去了经济利益也依然存在。 这意味着数据成为一种独立

的权利类型满足前提条件。 权利的证成还需要证明社会个体对事物某一

方面的利益是使其他人承担义务的充分理由。 〔 １ 〕数据的权利证成在于数

据对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 而这种重要作用不被社会其

他个体侵害的理由在于对于财产性质的选择也是共有性质选择， 无论是

积极共有还是消极共有， 物必须具体由个人拥有才有意义。 〔 ２ 〕

大数据具有社会价值， 数据的应用在灾害防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 ３ 〕 。 数字疾病监测 （ＤＤＤ） 的应用实践， 如 ２０１４ 年西非埃博拉

病毒疫情的防治、 ２０１７ 年巴基斯坦登革热疫情的防治都已经表明， 数据

具有社会价值的属性。 对大数据进行赋权是否会阻碍数据公共利益的实

现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数据慈善 （ｄａｔａ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中将数据开放供

其他组织访问、 利用， 并不需要进行所有权的移转， 而只是对使用权进

行让渡即可实现数据作为捐赠财产的目的 〔 ４ 〕 。 在将数据产权进行明确

时， 并不会因为产生一个排他性的权利， 而阻止数据实现社会价值需要

的开放、 共享。 如果不对数据进行赋权， 将数据置于公共领域之中， 似

乎私营部门可以无成本地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数据。 但是数据在社会价

值之外还存在商业价值， 不进行相应的赋权， 意味着私营部门的商业价

值得不到保障， 而商业价值的保障， 是促成公私部门合作的重要经济激

励。 “没有私营部门的支持，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艺术、 保健和教育方面

的许多公共方案将不存在。 同样的精神应该扩展到大数据。” 〔 ５ 〕

８００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Ｓｅ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１６７.
参见 ［澳］ 彼得·德霍斯： 《知识财产法哲学》， 周林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８４
页。
Ｓｅｅ Ｊｏｒｄａｎ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ｉｅ （Ｋｅｖｉｎ） Ｙａｎ ａｎｄ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Ｌｅｉｄｎｅｒ， “Ｄａｔａ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２ｔｈ 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１９），
ｐ. ５８５８.
Ｙａｆｉｔ Ｌｅｖ Ａｒｅｔｚ， “Ｄａｔａ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７０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 ｐ. １５０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Ｄｏ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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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数据进行赋权， 是对数据之上存在利益冲突的逃避。 虽然不赋

权可以将数据还原至原初状态， 可以鼓励对数据进行开发使用并且可以

以消极的态度回避权属争议， 但是， 在利益相关者不唯一的情形下， 如

果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则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进行平衡， 否则将导致权利

绿洲和权利荒漠的现象出现。 〔 １ 〕

三、 大数据赋权是个人数据保护之法律基础

大数据的发展必须克服个人信息保护的障碍， 我们正 “梦游进入监

视社会” 〔 ２ 〕 ， “梦游” 形象表明了社会个体在无意识的情形下被数据监

控， 进入了 “风险社会”， 个人完全暴露在数据之下。 “监视” 一词表明

社会个体对于现状带有一种排斥感， 隐私泄露的风险时刻威胁着个体安

全， 且呈现出高频性、 数额大的特点。 ２０１９ 年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

案查办各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案件 １４７４ 件， 查获涉案信息 ３６９. ２ 万条，

罚没款 １９４６. ４ 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１５４ 件。” 〔 ３ 〕 “１９. １６％的网络诈

骗案件具有精准诈骗的特征， 即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有针对性

地实施诈骗， 极大地提高了诈骗得逞的可能性。” 〔 ４ 〕

数据歧视也影响着个体生活对平等价值实现的追求。 个人隐私数据

的泄露将颠覆传统意义上国家、 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但是对数

据隐私的分析应该引入一种利益视角， 数据隐私的使用对个人、 社区、 组

织、 社会都存在利益。 对个人而言， Ｎｅｔｆｌｉｘ 和 Ａｍａｚｏｎ 推出的高度定制服务

提高了个体生活效率， Ｃｏｍｃａｓｔ、 ＡＴ＆Ｔ 等可以检测恶意软件保护个人人

身财产安全； 对社区安全来说， 同意发送浏览器的崩溃报告、 报告药物

９００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周汉华： “论互联网法”， 载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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